
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广发主题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18 号 

2018 年四季度开放退出和参与的公告 

广发主题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18号（以下简称“本计划”，产品代

码为：275049）资产管理合同已于 2014 年 1 月 17 日生效。根据《广

发主题投资资产管理计划 18 号资产管理合同》的有关规定，广发基

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决定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

10 月 12 日开放计划份额的参与和退出业务。具体事宜如下： 

一、 参与和退出场所 

本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和退出场所为资产管理人和华福证券股份

有限公司的营业场所，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参与和退

出。具体销售机构名单、联系方式以本资产管理计划的《投资说明书》

为准。 

 

二、 参与和退出的开放日 

本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第七章中约定“本资产管理计划的开放日为

合同生效满三个月后的下一季度起，每季度第 1个工作日起连续 5个

工作日。前两个工作日只接受投资者的退出申请，后三个工作日只接

受投资者的参与申请。” 

本计划参与和退出的开放日确定为： 

1、退出业务开放日：10月 8 日、10 月 9 日 

2、参与业务开放日：10月 10 日、10 月 11 日、10 月 12 日 

 

三、 参与和退出的费用 

1、本资产管理计划参与费用由资产委托人承担，用于计划的销

售、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。本资产管理计划采取金额参与的方式，以



现金形式交付，并采用前端收费模式，投资者在参与本资产管理计划

时需交纳参与费，费率按金额递减。 

本资产管理计划对参与设置级差费率，参与费率随参与金额的增

加而递减，最高参与费率不超过 0.5%，具体费率如下： 

每笔参与金额（M） 参与费率 

100 万≤M＜500 万 0.5% 

500 万≤M＜1000 万 0.3% 

M≥1000万 1000 元 

投资者如一天之内有多笔参与，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。若追

加参与金额低于 100 万，则参与费率按 0.5%收取。 

2、本资产管理计划退出费用由资产委托人承担，在资产委托人

全部或部分退出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时收取，退出费率随退出份额持有

年限的增加而递减，具体费率为： 

持有年限（N） 退出费率 

N＜2 年 0.5％ 

2 年≤N≤3 年 0 

其中，所收取退出费总额的 25%归入资产管理计划资产。 

3、本资产管理计划到期清算或者委托人不同意展期而退出计划

的，不收取退出费用。 

4、资产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本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参与费

率、退出费率或收费方式。费率或收费方式如发生变更，资产管理人

应在调整实施前 3 个工作日告知资产委托人。资产管理人和代理销售



机构在网站公告前述调整事项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务。 

 

四、 参与和退出的方式、价格及程序等 

1、“未知价”原则，即资产管理计划的参与和退出价格以受理申

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资产管理计划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。 

2、资产管理计划金额参与和份额退出的方式，即参与以金额申

请，退出以份额申请。 

3、资产委托人办理参与、退出等业务时应提交的文件和办理手

续、办理时间、处理规则等在遵守本合同规定的前提下，以各销售机

构的具体规定为准。 

4、当日的参与与退出申请可以在当日开放时间结束前撤销，在

当日的开放时间结束后不得撤销。 

5、参与和退出申请的确认。销售网点受理参与或退出申请并不

表示对该申请是否成功的确认，而仅代表销售网点确实收到了参与或

退出申请。参与申请采取时间优先原则进行确认。申请是否有效应以

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。注册登记机构应在 T+1 日内对资产委托人

参与、退出申请的有效性进行确认。客户可在销售机构办理业务后的

第 3 个工作日至各销售网点查询最终确认情况。 

6、参与和退出申请的款项支付。参与采用全额交款方式，若资

金在规定时间内未全额到账则参与不成功，已交付的委托款项将退回

资产委托人账户。投资者退出申请成交后，资产管理人应按规定向资

产委托人支付退出款项，退出款项在自受理资产委托人有效退出申请

之日起不超过 7个工作日的时间内划往资产委托人银行账户。在发生

巨额退出时，退出款项的支付办法按本合同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处

理。 

7、资产管理人在不损害资产委托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

则，但最迟应在新的原则实施前 3个工作日告知资产委托人。资产管

理人提前 3 个工作日在网站公告前述调整事项即视为履行了告知义



务。 

 

五、参与和退出的金额限制 

投资者在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开放日购买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，

购买金额应不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（不含参与费用），已持有资产管

理计划份额的资产委托人在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开放日追加购买资

产管理计划份额的，单笔追加委托投资金额应不低于 1万元。 

当投资者持有的计划份额资产净值高于 100 万元人民币时，投资

者可以选择全部或部分退出资产管理计划份额；选择部分退出资产管

理计划份额的，投资者在退出后持有的计划份额资产净值不得低于

100 万元人民币。当资产管理人发现投资者申请部分退出资产管理计

划将致使其在部分退出申请确认后持有的计划资产净值低于 100 万

元人民币的，资产管理人有权适当减少该投资者的退出金额，以保证

部分退出申请确认后投资者持有的计划资产净值不低于 100 万元人

民币。当投资者持有的计划份额资产净值低于 100 万元人民币（含

100 万元人民币）时，需要退出计划的，投资者必须选择一次性全部

退出资产管理计划。 

资产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，合理调整对参与金额和退出份额的

数量限制，资产管理人进行前述调整必须提前 3个工作日告知资产委

托人。资产管理人和代理销售机构在网站公告前述调整事项即视为履

行了告知义务。 

 

六、重要提示 

风险提示：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、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

本计划资产，但不保证一定盈利，也不保证最低收益。资产管理人管

理的其他产品的业绩不构成对本计划业绩表现的保证。本公司提醒投

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，计划运营状况与计划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

险，由投资人自行负担。投资者投资本计划时应认真阅读产品的《资



产管理合同》、《投资说明书》等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2018 年 9 月 25 日 

 

 


